关于《顺义区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认定和动态监测管理办法》的起草说明

一、起草背景及依据
[bookmark: _GoBack]为贯彻落实《北京市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认定和动态监测管理办法》（京政农函〔2019〕2号）、《北京市农业农村局关于开展区级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认定工作的通知》等有关文件精神，进一步规范我区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的认定与动态监测管理工作，推动都市型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区农业农村局牵头相关单位研究制定了《顺义区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认定和动态监测管理办法》。
二、目标任务
通过本办法的实施，建立科学、规范、透明的区级龙头企业认定与动态监测机制，引导企业发挥示范引领和辐射带动作用，促进农业产业化升级，推动农业高质高效发展，增强农产品供给保障能力，助力乡村振兴。
三、主要内容 
《办法》共分为五章二十四条，主要内容包括：一是明确制定依据、适用范围和基本原则，界定区重点龙头企业的定义和主管部门职责；二是细化申报条件，包括企业组织形式、经营产品、资产规模、效益、信用、带动能力等基本标准，并针对电商、种业、休闲农业等特定类型企业设定差异化申报条件；三是规范申报与认定程序，明确企业自愿申报、各镇及相关集团初审、区农业农村局组织评审并征求相关部门意见的流程；四是建立运行监测机制，实行年度经营情况报告定期提交与两年一次考核性动态监测相结合的管理方式，并明确退出情形；五是强化监督管理，明确企业责任、更名程序及违规处理等事项。
四、创新特点 
本办法在市级办法基础上，结合顺义区实际，对部分规模、收入、带动户数等指标进行了适度下调，增强了区级标准的适用性和可操作性；同时明确了电商、种业、休闲农业等新兴业态的申报路径，体现了对农业新业态、新模式的扶持导向。
五、涉及范围
涉及在顺义区范围内注册并从事农产品生产、加工、流通或服务的企业。
六、新旧政策差异 
本《办法》为新制定政策。
